
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03117 號 

被處分人：統一淨水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54595788 

址    設：臺中市北屯區松勇里松明街 64 號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藉摸彩活動之名，取得參與者個資，偽稱中

獎，並隱匿重要交易資訊，致消費者誤認而為淨水器相

關產品之交易，核其整體銷售行為，為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24條規

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

法行為。 

三、處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臺中市政府發現統一淨水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

人）網站公布之中獎名單無反映民眾姓名，然其卻被

通知抽中淨水器，被處分人雖經受通知中獎民眾同意

後裝設淨水器，惟安裝後另推銷 2 年期或 3 年期之付

費濾心，被處分人恐有利用抽獎活動據以行銷，爰請

本會查明是否涉有違反公平交易法。 

二、 調查經過 

（一） 案經請被處分人說明並到會陳述，略以： 

1、 被處分人係 102 年 9 月間設立，主要從事淨水器

材料批發及零售，統一淨水器及濾心為主要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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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2、 被處分人自 102 年 9 月至 102 年年底共舉辦 6 場

摸彩活動。 
3、 中奬人僅留存中獎人姓名、地址及電話，所有摸

彩活動之中獎者均以電話通知領取獎項，惟新社

花海活動參與人數眾多，且淨水器須安裝(其他獎

項不須安裝)，故僅以電話通知淨水器中獎人，其

他獎項中獎人則須自行上網查看網站公告之中

獎名單，且公告後 1 週內沒領取即取消領取資格。 
4、 摸彩券領取須知第 1 點提及「由本公司電腦隨機

挑選獎品幸運得主」，實際上有幾場中獎名單係

由該公司同仁自行抽取。另被處分人同仁僅三、

四位，不太會操作電腦，倘需使用電腦會拜託朋

友幫忙，網站亦由朋友架設，不清楚是否有電腦

挑選獎品幸運得主之情事。 
5、 摸彩活動之淨水器係由彰聖企業有限公司（下稱

彰聖公司）免費贊助（被處分人僅購買濾心、耗

材等），另其他獎項係由大地實業有限公司（下

稱大地公司）提供，提供大地公司開立之估價單

供參。復提供冠學光電科技有限公司開立關於液

晶電視等贈品之進貨發票影本供參。 

6、 為辦理活動所需之管銷費用，獎項價值 1 萬元以

上之中獎者須支付自付額 10%，該費用與稅務無

關。 

（二）對照被處分人新社花海活動網站之中獎公告內容

及案關摸彩券所載內容獲悉： 
1、 網站公告獎項及被處分人提供之摸彩券獎項不一

致，且摸彩券內未載有各獎項中獎人數之表示，

另核對被處分人提供之中獎存根聯名單，亦非網

站公告所列載之中獎名單。另檢舉雙方提供之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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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券內容及型式亦非相同。 
2、 摸彩券載稱中獎人由電腦挑選，惟被處分人稱偶

而由公司同仁抽出。相關抽獎、中獎公告及領獎

程序均未於摸彩券或網站中揭露。 
3、 洽系爭新社花海活動主辦單位並連結所建置之新

社花海 2013 臉書獲悉，自 102 年年底至 103 年 2
月，陸續有民眾接獲新社花海活動中獎通知，其

中並有 10 餘位民眾於該臉書反映接獲中獎(淨水

器)之電話通知。再經去電該臉書所載電話，獲知

該等電話為被處分人電話。 
（三）請臺中市政府說明 102 年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

節活動之辦理情形，另洽臺灣省觀光農園發展協會

獲悉，略以： 
1、 102 年新社花海暨臺中國際花毯節活動（即新社花

海活動）係由臺中市政府觀光旅遊局（下稱臺中

觀光局）與行政院農業委員會種苖改良繁殖場共

同主辦，活動期間為 102 年 11 月 9 日至 12 月 8
日。 

2、 102 年新社花海活動設攤區共有「臺中市農特產品

行銷區」「臺中市名攤名產行銷區」及「新社美食

區」等 3 區，前二者主辦單位為臺中市政府(農業

局與經濟發展局)；「新社美食區」則為新社區 13
里里長所組之管理委員會委託台灣省觀光農園發

展協會辦理，共設 146 攤，被處分人即設攤於此

區。 
3、 新社花海活動公部門僅辦有「假日接駁專車抽大

獎活動」及「消費者滿額集戳章抽獎活動」等 2
抽獎活動，主辦單位分別為臺中市政府觀光局及

農業局，另台灣省觀光農園發展協會辦有「十大

美食攤位票選活動」，前開活動之獎項均公開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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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已發送完畢，無任何爭議，且與被處分人無關。 
（四）被處分人提供新社花海活動中獎者 23 位，其中接

獲淨水器中獎通知之中獎者 8 位，經電洽，1 位拒

訪，其餘 7 位均配合調查，略以：5 位認為台中市

政府為此摸彩活動之主辦單位，5 位表示被處分人

安裝後始告知有換濾心之費用，7 位表示若無中獎

通知，並不會購置該淨水器。 
（五）另請系爭淨水器供應事業彰聖公司到會說明，略

以： 
1、 彰聖公司主要產銷淨水器、RO 逆滲透機、飲水

機、濾心、濾材等相關產品，Doublestar(雙星)為
自有品牌，另受廠商委託 OEM 貼牌製造(即於產

品上貼委託公司品牌)，統一淨水器即為被處分人

委託貼牌製造之產品。 
2、 被處分人為彰聖公司客戶，雙方純屬買賣關係，

非經銷關係，亦未簽定任何合約。僅與被處分人

於 102 年 9 月至 103 年 6 月間有過 3 筆交易紀錄，

因被處分人累計購買相當台數淨水器，爰予折扣

優惠，被處分人係系爭產品單筆交易高之客戶。 
（六）又電洽被處分人獲悉系爭摸彩活動贈品除淨水器

外之其他獎項係由大地公司供應；復電洽大地公

司，獲悉：大地公司非電器行，無販賣電器，僅販

賣自有品牌淨水器（大地能量礦泉機），被處分人

曾向渠購買系爭摸彩活動贈品 2 次，無進銷貨憑證

可提供。 
理    由 

一、 按「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不得為其他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公平交易法

第 24 條定有明文。前條規定所謂之「交易秩序」係指

符合善良風俗之社會倫理及效能競爭之商業競爭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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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交易行為。判斷「足以影響交易秩序」時，應考量

是否足以影響整體交易秩序(諸如：受害人數之多寡、

造成損害之量及程度、是否會對其他事業產生警惕效

果及是否為針對特定團體或組群所為之欺罔或顯失公

平行為等事項)或有影響將來潛在多數受害人效果，惟

不以其對交易秩序已實際產生影響者為限，始有本條

之適用。所謂「欺罔」，係對於交易相對人，以積極欺

瞞或消極隱匿重要交易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從事

交易之行為。所謂「顯失公平」，意指以強迫或煩擾交

易相對人方式，使交易相對人於決定是否交易之自由

意思受到壓抑情形下，完成交易之行為，合先敘明。 
二、 被處分人不當促銷淨水器之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一) 按事業辦理摸彩活動，倘實際未辦理抽獎而以中

獎、幸運中獎等類似射倖贈獎之陳述，招徠民眾與

之交易，或未明確告知目的係為銷售商品或服務，

致使民眾在毫無心理準備下參加促銷活動，此時銷

售者倘以計劃性之銷售手段對民眾進行推銷，將造

成民眾相對於銷售者處於交易資訊不對等之地位。 

(二) 查新社花海活動期間公部門辦有「假日接駁專車抽

大獎活動」及「消費者滿額集戳章抽獎活動」，台

灣省觀光農園發展協會辦有「十大美食攤位票選活

動」。次查被處分人係於臺中市政府與行政院農委

會主辦新社花海活動中之「新社美食區」擺設攤位

並辦理摸彩抽獎活動。被處分人所辦摸彩活動與臺

中市政府與行政院農委會或台灣省觀光農園發展

協會並無相關，且被處分人於新社花海活動散發之

摸彩券上並未載有系爭摸彩活動單位之名稱，被處

分人雖於其網站表示渠所辦摸彩活動與臺中市政

府及公所無關，惟查該網站內容係於活動結束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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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露，此由網站公告日期及中獎名單可證。復據主

辦單位臉書所載，主辦單位係因接獲多位民眾反

映，為免困擾爰要求被處分人澄清說明。另據主辦

單位臉書之民眾留言及本會調查中獎人，亦多表示

系爭摸彩活動係臺中市政府或新社花海活動主辦

單位主辦，被處分人所為不無有致使民眾誤認係政

府相關機關或團體辦理系爭摸彩活動之虞。 

(三) 次查系爭摸彩活動之獎項計有機車、智慧型手機、

高級平板電腦、液晶電視、高級電子鍋、輕鬆好神

拖拖把、高級捕蚊燈、高級電風扇、鹼性能量礦泉

機。被處分人雖提供部分摸彩活動獎項之進貨證

明，惟並無機車、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電子鍋

等獎項之進貨證明，縱被處分人提供其他獎項之中

獎名單（含淨水器獎項），惟該等中獎人均非列載

於網站公告之中獎名單，被處分人是否舉辦摸彩活

動並贈送獎項，不無疑義。 

(四) 按淨水器須經常定期更換濾心始能達成淨水目

的，且各品牌型號有其專用之濾心，民眾於選購淨

水器時，非僅考量淨水器之購買成本，濾心更換之

鎖入成本亦為民眾選購淨水器考量之因素。查被處

分人於電話通知淨水器之中獎人時，雖主動告知淨

水器價值 32,500 元，中獎且同意安裝者，須支付獎

項價值 10%之自付額 3,250 元（按該費用被處分人

自承為辦理活動之管銷費用，與機會中獎稅額無

關），惟查淨水器成本明顯低於同意安裝民眾之自

付額，被處分人卻告知系爭淨水器售價 32,500 元，

顯然高估淨水器價值，不無令民眾對淨水器品質產

生錯誤期待並有射倖心理，被處分人並於民眾安裝

後推銷濾心更換方案，而民眾於安裝後始知濾心更

換之費用，民眾無從比較更換濾心之價格，立於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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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不對等之地位而與之交易，致衍生糾紛，此有本

會電訪調查所得，9 成以上淨水器中獎民眾表示，

倘無中獎通知，並不會採購統一淨水器及臺中市政

府消費爭議處理情形可證，被處分人假藉摸彩活動

之名，實則行銷售淨水器及濾心之情事，至為明確。 
(五) 綜上，被處分人於政府機關辦理之活動中，發放摸

彩券且未標明系爭摸彩活動之主辦單位，於民眾有

誤認系爭活動與政府相關機關或團體有關之虞，藉

摸彩活動之名及通知中獎方式，招徠無預期交易心

理之民眾，利用民眾射倖心理，取得參與摸彩活動

者之個資，縱參與摸彩活動民眾非公告之中獎名

單，仍偽稱中獎，並就淨水器價格為不當陳述，致

民眾於資訊不對等情形下，誤認淨水器之價格，以

為支付相對小額款項後安裝系爭產品，甚至可能支

付其後之耗材(濾心)費用，此等使民眾誤認淨水器

及濾心之價格而為交易決定，核其整體銷售行為，

為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違反

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三、 綜上論述，被處分人之整體銷售淨水器及其濾心行為，

核屬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及顯失公平行為，涉及違

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

之動機、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益；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

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期間；因違

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之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地

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

法類型、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

及配合調查等態度；應受責難程度及資力；與其他因素

等，爰依同法第 41 條第 1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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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03   年   10     月    8   日 
被處分人如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

政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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